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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规
商业营销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严重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

长，威胁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呵护儿童青少年健康

成长，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2021年11月到2022年3月组织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产品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任务

（一）严厉打击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虚假违法营销宣传行为。在目前医疗

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从严查处使用“康复”“恢

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度数修复”等误导性表述对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进行营销宣传的行为。加大对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

论、技术进行营销宣传欺骗消费者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

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作证明，以及宣传诊疗效果或者对诊疗的安全性、功

效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

（二）加大监测、抽查力度。强化广告和网络交易监测，不断强化监测技术应

用，重点关注开学季、节假日、网络集中促销期等时间节点，开展网络市场专项监

测，清理整治违法违规内容。加大对重点市场主体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力

度，依法依规严厉查处相关问题。

（三）加强重点媒介、区域监管。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紧盯受众面广、

社会影响大的重点媒体和广告发布渠道加强监管执法。强化互联网平台监管，加大

对违法平台的惩戒力度，净化线上商业营销宣传环境。扎实做好城市主干道、公共

交通工具、人口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户外广告位、广告牌排查工作，从

严查处学校、医院周边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虚假违法户外广告。

（四）强化行政指导。加大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广告制

作发布单位等市场主体的行政指导力度，促进企业知法守法，提升依法经营意识。

及时约谈本地区重要互联网企业，要求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切实承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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